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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11月 16日收到控股股东青岛硅

谷天堂宏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出借方”）及大股东金培荣、奚方、丁煜、常呈建、

杨一农（以下合称“借款方”）的通知，借款方于 2022年 11月 15日与出借方签署了《金培

荣、奚方、丁煜、常呈建、杨一农与青岛硅谷天堂宏坦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借款协议之补充协

议》（以下简称“《借款协议之补充协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次权益变动情况  

2020 年 7 月 5 日，借款方与出借方签署了《金培荣、常呈建、杨一农、奚方、丁煜与

青岛硅谷天堂宏坦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借款方各方

分别与出借方签署了《借款协议》及《证券质押合同》，奚方、丁煜分别与出借方签署了《表

决权委托协议》。2020 年 8 月 27 日，金培荣、常呈建、杨一农与出借方签署了《股份转让

协议之补充协议》，并出具了《放弃表决权的承诺函》。 

根据以上协议，出借方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合计受让借款方 15,611,544 股公司股份。另

外，协议还约定出借方在标的股份过户完成后，向借款方提供无息借款合计 35,000 万元人

民币，借款方将其持有的公司剩余股份中的合计 62,674,983 股股份质押给出借方，为上述

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双方还进一步约定，借款方各方应将其质押的合计 62,674,983 股股份

于解除限售后将该等质押股份或其他同等数量的股份通过协议转让方式或者届时双方协商

确定的其他方式转让给出借方，出借方应受让上述解除限售后的股份。同时，奚方、丁煜合

计委托占公司总股本 21.43%的表决权给出借方，金培荣、常呈建、杨一农合计放弃占公司

总股本 11.80%的表决权，保留 15%的表决权。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7月 7日于指定披露媒体披露的《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

际控制人、大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控股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8）。 

2021 年 6 月 8 日，借款方与出借方签署了《金培荣、常呈建、杨一农、奚方、丁煜与

青岛硅谷天堂宏坦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奚方、丁煜

分别与出借方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金培荣、常呈建、杨一农出具了《放

弃表决权的承诺函之补充承诺》。 

根据以上协议，出借方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合计受让借款方 15,611,544 股公司股份（对

应《借款协议》中的第一批解除限售股份或同等数量的其他股份），受托取得奚方、丁煜合

计占公司总股本 19.08%的表决权，金培荣、常呈建、杨一农合计放弃占公司总股本 8.88%

的表决权，继续保留 15%的表决权。2021年 6月 28日，上述 15,611,544股股份完成股权协

议转让过户登记。 

具体内容详见 2020年 6月 10日于指定披露媒体披露的《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

东权益变动进展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40）。 

 

二、本次权益变动进展情况  

鉴于借款方与出借方签署的《借款协议》第五条作出了如下约定：“5.1 借款方和出借

方同意于借款方所持展鹏科技质押股份中的第一批股份解除限售（即 2021年 5月 16日）且

就第一批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过户障碍的 6 个月（以下简称“交割期”）内，进行第一批解

除限售股份或同等数量的其他股份的转让；并于借款方所持展鹏科技质押股份中的第二批股

份解除限售（即 2022年 5月 16日）且就第二批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过户障碍的 6个月（以

下简称“交割期”）内，进行第二批解除限售股份或同等数量的其他股份的转让。借款方届

时应与出借方签署相关股份转让协议，具体价格由双方根据该等股份转让时适用的法律法规

和交易规则另行协商确定。借款方承诺不采取任何新增措施导致任何质押股份的解除限售期

晚于 2022年 5月 16日。”[注：因借款方各方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作出过“锁定期满

后两年内，本人每年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公司上市前本人所持股份总数

（股份总数不含公开发售的数量，以送股、转增或增发股份后的股本数量计算，下同）10%。”



的承诺，《借款协议》中“解除限售股份”即为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年可减持股份数，下同] 

因受疫情影响以及公司董事会换届晚于预期，借款方金培荣于 2022年 6月 14日任期届

满离任董事、总经理职务，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金培荣于

2022年 12月 14日前不能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鉴于以上原因，经借款方与出借方友好协商，于 2022年 11 月 15日签署了《借款协议

之补充协议》，双方同意，于借款方所持公司质押股份中的第二批股份全部解除限售且不存

在过户障碍（即 2022年 12月 14日）后，且于 2022年 12月 31日前，双方届时签署相关股

份转让协议，进行有关《借款协议》中的第二批解除限售股份或同等数量的其他股份的转让。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督促交易各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1月 17日 


